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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度报告 

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9年5

月10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四川

金顶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

函【2019】0628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，《问询函》全文如下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－年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易

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

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从行业、经营与业绩、财务数据

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关于经营业绩和行业情况 

1.年报显示，公司的贸易业务主要销售电解铜及铜杆，该产品主

要用于下游新能源动力电池负极材料铜箔的生产，贸易业务营业收入

1.67 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加 502%，但该项业务毛利仅为 1.07%，请说

明本期贸易业务收入大幅增加的合理性，披露前五大客户销售和集中



度情况，结合该业务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毛利率水平合理性，公司以

总额法确认收入的依据，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，并结合期后销售退

回的情况，说明收入确认谨慎性。 

2.年报显示，公司建材行业收入达 2.5 亿元，比上年同期上涨

61.97%，请结合建材产品的单价、销量变化情况，说明收入增长合理

性。 

3.年报显示，本期每季度之间主营业务收入、净利润、经营活动

产生现金流量均波动较大，请结合商业模式、行业境况说明波动的原

因及合理性。公司 2018年全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较上年有大幅度增加，

请结合行业和经营情况说明合理性。 

二、关于财务指标变动的合理性 

4.年报显示，自 2013 年石灰石矿山 800 万吨/年技改项目启动以

来，建设进度长期低于预期，目前建设进度为 11.72%，账面减值比例

为 1.3%。20 万吨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也处于搁浅状态，目前建设进度

为 1%，账面减值比例为 7.4%。请结合在建工程项目历史进度变化情况，

说明对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是否计提充分，可回收金额的确定过程和

依据，说明公司将资金长期沉淀于建设进度缓慢的工程资产的合理性，

公司未来对于相关项目推进的经营规划和方案措施。 

5.本期应收票据余额 6997.64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137.51%，请详细

列明应收票据的账龄分析，说明长期未收回的原因，是否需调整至应

收账款科目并计提坏账准备。 

6.本期预付账款余额 701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83.28%，请说明预付



账款所涉及的业务和产品、款项具体内容，预付款大幅增加的合理性，

并说明大额预付对象广州中色物联网有限公司是否属于关联方。 

7.本期存货余额为 235.6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减少 59.72%，存货周

转天数降低为 5 天，请说明存货大幅下降的原因，原材料大幅下滑的

原因，存货周转天数远低于同行业的原因，公司未来产品和业务的布

局计划，未来相关业务经营是否持续稳定。 

8.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 85.42%，公司货币资金远小于一年内到期

的有息负债，公司存在较大的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，公司控股股东

股份质押比例达 100%，请说明公司大额举债的原因，分析公司短期和

长期的偿债能力，并列明具体解决和应对措施，说明是否存在控股股

东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的情形。 

三、关于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

9.年报显示，公司对珠海恒金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的投资

列报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，公司认缴出资 4900 万元，占出资比例的

24.62%，享有 13%的固定收益。请结合该投资基金的设立目的、协议安

排，以及公司在该基金中的利益分配、权利义务情况，说明公司在该

基金中的权益份额占比，该项投资是否存在结构性安排，公司将其作

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核算的合理性和依据，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。 

10.年报显示，2017 年 9 月 29 日，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朴素至纯

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订借款合同，由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3

亿元的借款，借款利率 1%，期限为 2年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

司累计借款余额 7,788 万元，应付利息 134.32 万元。请公司说明借款



利率的设定是否公允，借款利率显失公允的部分是否属于股东的资本

性投入，是否按照权益性交易处理，请说明公司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

则要求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就以上问题予以核实并发表意见。 

对于前述问题，公司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

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

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9年 5月 20日之前，

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
公司收到上述《问询函》后，正积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上述问

询进行核实，并准备相关回复材料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

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《证券时报》的相关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5 月 10日 


